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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反渗透水处理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西安美星环保产品

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年 7月 28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6年 9月 15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反渗透装置》(HCRJ 065-1999)。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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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反渗透水处理装置的定义、规格与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处理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净化再利用的反渗透水处理装置，也适用于一

般天然水的净化、除盐的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

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969.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DL/T 5588   水质污染指数测定方法 
JB/T 2932 水处理设备  技术条件 
JB/T 5995   机电产品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反渗透膜  

是一种用特殊材料和加工方法制成的、具有半透性能的薄膜。它能够在外加压力作用

下，使水溶液中的水分子和某些组分选择性透过，从而达到淡化、净化或浓缩分离的目的。 

3.2  脱盐率   

表明设备除盐能力的数值。 

3.3  水回收率   

表明设备对进水利用能力的数值。 

3.4  产水量   

指水温为 25℃的进水在规定的运行压力下，单位时间内经反渗透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所

得含盐量较低的水的体积，单位为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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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膜通量   

指单位面积反渗透膜在单位时间内透过的水量，单位为 L/m2·h。 

3.6  级   

在反渗透水处理装置中，反渗透膜组件按淡水的流程串联的阶数，表示对水利用反渗

透膜进行重复脱盐的次数。 

3.7  保安过滤器 

    安装在反渗透本体之间的精密过滤器设备，用来滤除预处理系统泄露的固体颗粒物，

以保证反渗透膜的安全。 

4  分类命名 

4.1  产品分类 

    在 25℃进水水温情况下，反渗透水处理装置的规格按产水量（m3/h）分为 0.25、0.5、

1、2、5、10等。 

4.2  产品命名 

4.2.1  反渗透膜的型式代号 

J—卷式膜； 

Z—中空膜； 

B—板式膜； 

G—管式膜； 

D－碟管式膜。 

4.2.2  反渗透的级别代号 

I — 一级反渗透； 

    Ⅱ— 二级反渗透。 

4.2.3  产品型号以反渗透的英文字头和膜的型式、反渗透的级别、设备的规模组合而成： 

 
 
                                                                

  产水量 
                                                            

反渗透的级别代号 
                                                         

膜的型式代号 
                                                        
                                                      反渗透代号 
 

示例：ROJ I-100表示采用卷式膜，产水量为 100m3/h的一级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5  要求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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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要求 

5.1.1  反渗透水处理装置（以下简称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

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1.2  装置选用的预处理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等构件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并

具有产品合格证，必要时应采取适当的防腐及保护措施，不得污染水质。 

5.1.3  装置应根据进水水质选择性能合适的膜元件。在正常情况下，膜元件的设计使用寿

命应不小于 25000h。膜元件组装时，应采用 50%的丙三醇（化学纯）水溶液作为润滑剂，

对容器端板、膜元件接插口、密封圈等部位进行润滑。 

5.1.4  装置加工制造应符合 JB/T 2932的规定。 

5.1.5  装置主机架应安装牢固，焊缝平整，水平及垂直方向公差应符合装置的设计要求。

油漆涂层均匀，美观，牢固，应符合 GB/T2932的规定。 

5.1.6  管道安装应平直，走向合理，符合工艺要求。 

5.1.7  泵安装应位置平衡，在运转中不得有明显的振动。高压泵进、出口应分别设有低压

保护和高压保护，在其出水管路上宜设置慢开阀门。 

5.1.8  反渗透膜的保护系统应安全可靠，要有防止水锤冲击的保护措施；膜元件渗透水侧

压力应小于浓缩水侧压力，特殊情况下渗透水侧压力可高于浓缩水侧压力，但压力差应小

于 0.03MPa。 

5.1.9  装置在设计压力 1.25倍条件下试压，不得有渗漏现象。 

5.1.10  电气控制的安装应便于操作，控制应灵敏可靠，遇故障应立即止动，具有自动保护

功能。 

5.1.11  经预处理后的水进入反渗透处理工序，应进行水质污染指数测定，其方法按 DL/T 

5588规定进行。 

5.1.12 装置应具有化学清洗系统或接口，且具有分段清洗功能。 

5.1.13 装置的外排废水应符合 GB 8978的规定。 

5.2  技术要求 

5.2.1  脱盐率：装置脱盐率的额定值应不小于 95％（用户有特殊要求的除外）。且连续运

行一年后不低于额定值的 95%。 

5.2.2  水回收率： 

a）产水量≤4m3/h的装置水回收率不小于 30%； 

b）产水量 4m3/h～40m3/h的装置水回收率不小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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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产水量≥40m3/h的装置水回收率不小于 70%； 

d）以处理后的废水作为装置的进水时，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条件下，水回收率可适

当降低。 

5.2.3  膜通量：以处理后的废水作为装置的进水时，当其后序工艺采用混凝过滤为主体处

理单元的膜通量宜小于 17L/m2·h；当其后序工艺采用微滤、超滤为主体处理单元时膜通

量宜小于 20 L/m2·h。 

 

6  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6.1  外观检验 

6.1.1  目测其结构是否合理，各构件连接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 

6.1.2  目测其油漆涂层是否均匀牢固，无皱纹、无明显地擦痕、划痕等缺陷。 

6.1.3  用水平仪（或尺）测量主机框架，压力容器及相应管线，其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均

应符合要求。 

6.1.4  用水平仪（或尺）测量泵体，不得有明显偏斜。 

6.2  性能测试 

6.2.1  脱盐率的测定 

装置的脱盐率可采用重量法或电导率测定法通过计算求得，电导率测定法是工程上较

多采用的简便方法：将测得的进水电导率减去渗透水电导率除以进水电导率的方法计算求

得。见式（1）； 

R=（C1－C2）/ C1×100%            （1） 

式中：R—脱盐率； 

C1—进水电导率，μS/cm； 

C2—渗透水电导率，μS/cm。 

6.2.2  水回收率的测定 

水回收率可用进水流量、渗透水流量、浓缩水流量进行计算，其计算采用式（2）、或

式（3）。 

Y=Qp/Qf×100%              （2） 

Y=Qp/（Qp＋Qc）×100%          （3） 

式中：Y—水回收率，%； 



HJ/T 270-2006 

 5

Qf—进水流量，m3/h； 

Qc—浓缩水流量，m3/h； 

Qp—渗透水流量，m3/h。 

6.3  水压试验 

在未加膜情况下开启加压泵，调节管路阀门，使系统压力为设计压力的 1.25倍，保压

30min，检验系统焊缝及其他连接处，系统应无渗漏和异常变形。 

6.4  运行试验 

6.4.1  试运行 

本运行试验适用于卷式膜。 

按照安装图、设备工艺图、电器原理图、接线图，对装置进行全面检查，保证其正确

无误，在微滤滤芯未放入保安滤器内，反渗透膜未放入膜壳内的情况下，打开电源开关，

启动供水泵，对反渗透本体进行循环冲洗，检查系统渗漏情况，压力表及其他仪表工作情

况，冲洗直至清洁为止。将微滤滤芯放入精密过滤器的外壳内，然后将反渗透膜元件装入

膜壳内。 

6.4.2  运行试验 

装置经试运行之后，开启总电源开关，将运行开关旋钮置于开启位置，反渗透水处理

装置开始运行；供水泵、高压泵按控制时间先后依次启动，系统开始升压产水；根据运行

情况，调整系统调节阀，达到设计参数；装置运行试验一般不小于 8h。 

6.5  为保证水压试验、运行试验的准确性，允许液压实验和运行试验在应用现场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每台出厂的装置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出厂检

验项目为： 

a） 外观检验； 

b）水压试验； 

c）运行试验。 

7.3  型式检验 

7.3.1  装置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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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定型； 

b) 装置的生产工艺改变或装置的主要零部件改变； 

c) 停产两年，重新恢复生产； 

d) 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3.2  型式检验的项目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 5章规定的项目。 

7.3.3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中如有不合格项目，应加倍抽样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装置应有产品铭牌，其内容包括： 

a) 装置名称及型号； 

b) 产水量以 25℃条件下小时产水量（m3/h）表示； 

c) 操作压力； 

d) 产品编号； 

e) 生产日期； 

f) 生产厂名称； 

g) 装置总质量； 

h) 外型尺寸； 

i) 装置功率。 

8.2  包装 

8.2.1  装置出厂包装时，必须擦干水分，所有接头、管口、法兰面全部密封。 

8.2.2  装箱前，所有仪器、仪表应加以保护。 

8.2.3  装置应采用木箱、托盘或其他适当材料包装，如果采用木箱包装，其结构和性能应

符合有关规定。 

8.2.4  装置包装箱内应有随机文件，包括： 

a） 主要零部件清单； 

b） 按 GB 9969.1，JB/T 5995规定编写的使用说明书； 

c） 产品合格证。 

8.2.5  包装箱应符合 GB/T 19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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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贮存 

8.3.1装置中已装入湿态膜的应注满保护液贮存于干燥防冻的仓库内，室温应保持在 5℃～

40℃，避免日晒雨淋。 

8.3.2 反渗透膜、泵等主要零部件应贮存在清洁干燥的仓库内，以防受潮变质。当环境温度

低于 4℃时，必须采取防冻措施。 

8.3.3 未被使用和未装入容器的膜元件应装有保护液，在不超过 12个月的时间内重新更换

保护液。 

8.3.4装置出厂前已装好膜元件，应灌装保护液。若出厂后 3个月不使用，应目测保护液，

如发现保护液不清澈，应更换保护液。 

8.4  运输 

    装置的运输方式应符合合同规定，防止碰撞和剧烈颠簸。 

 

 

 

 

 

 

 

 

 

 

 

 

 

 


